在全区安全生产暨消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

区公安分局  张照松
（2011年2月16日）
各位领导、同志们：
根据会议安排，我通报一下2010年全区消防工作情况和面临的形势，并就做好今年全区消防工作讲几点意见。

一、2010年全区消防工作取得了新成效。
2010年以来，我区消防工作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以构筑社会消防安全“防火墙”工程为主线，深入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，全力做好环沪“护城河”行动及各项重大活动消防安全保卫，结合平安浦口建设，认真履行消防工作职责，不断提升预防和控制火灾的能力，保持了全区火灾形势的总体平稳，较好地完成了区政府确定的年度消防工作目标任务。
一是消防工作责任进一步落实。区政府十分重视消防工作，通过召开消防安全工作会议、消防联席会议、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协调会、领导带队督察等形式，及时研究协调解决了大量重大消防工作问题。消防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司其职，加强协作，积极帮助解决消防经费、装备更新、联合执法等突出问题，确保消防工作的各项安全责任和工作措施落到实处。年底，区政府将消防工作纳入安全生产目标管理。
二是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。区政府研究编制下发《南京市浦口区“十一五”消防事业发展规划2010年度实施计划》，不断加大消防事业经费的投入和基础消防设施建设的力度。年内，区政府按照消防特勤站的标准对珠江中队进行升级，购置了应急救援器材，增添了消防车，建设了室外训练场。汤泉消防站已在2010年年底建设完成，即将投入正式使用。购置了6辆消防巡防面包车，即将配到六个农村派出所，将大大提高乡镇保安消防联防队扑救农村初起火灾的水平。

三是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拓展。大力实施构筑社会消防安全“防火墙”工程，在8个行业的10家单位开展“四个能力”建设试点，分行业、分类别召开了现场会，全区238家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人员密集场所全部达标。多次组织大型培训，使单位有一至两个消防安全“明白人”。
四是公共消防安全环境进一步改善。公安、安监、消防、建设、文化、工商等部门密切配合，组织开展了建筑消防设施专项治理、火灾隐患排查整治、高层建筑专项检查等系列消防专项整治和专项检查，全年出动检查人员10526人次，排查单位场所5139处，发现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9260处，督促整改火灾隐患9185处。有效改善了全区消防安全环境。

五是消防宣传工作进一步深化。2010年以来，政府及消防联席会议多次召开消防工作会议，并在有关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消防宣传工作，以消防宣传进机关、进家庭、进企业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农村“六进”为重点，加强对全社会各类人员的宣传教育和培训。全区各部门、各单位共举办消防培训班71次，举行消防演练和灭火疏散演习96次，免费发放《浦口区构筑社会消防安全“防火墙”工程资料汇编》4000余本、《消防安全责任告知书》800余份，《消防安全承诺书》800余份，《消防实用手册》、《初起火灾的扑救与处置》、《火场逃生与自救》等宣传小册子30000余本、张贴“三提示”标贴及宣传画50000余份，并组织155家公共娱乐场所、宾馆饭店安装了统一格式的《KTV消防宣传视频30秒》，设立消防咨询台4次，受教育群众数以万计，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

六是灭火救援能力进一步提升。针对本地区灭火救援特点，重点开展高层（地下）建筑、大跨度大空间建筑灭火救援技战术研究和实战演练。圆满完成各类抢险救灾任务。全年共接警出动482起，出动1205车次、6266人次，参加抢险救援和社会救助86次，抢救遇险人员37人。
二、正确认识当前消防工作面临的形势。去年，全区各镇街、各部门以超常规的力度开展大排查大整治，在国内外重特大火灾多发的严峻形势下，保持了全区火灾形势的基本稳定。但引发火灾的潜在因素仍大量存在，一些制约消防工作发展的难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。一是火灾形势相对平稳但依然严峻。2010年全区共发生火灾95起，伤3人，直接财产损失80.4981万元。其中，伤人火灾3起，都发生在村居民家庭；高层建筑火灾21起，比上年增加1倍。目前我区有高层建筑612幢，通过专项排查被列为“不放心”的有81幢。二是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不够到位。消防工作目标责任书没有与绩效考评挂钩，一些工作目标难以落实。部门之间在消防前置审批、消防违法行为通报抄告等方面还存在协调联动不到位的现象。一些社会单位对消防安全重视不够，消防宣传教育、培训演练不够，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和消防设施操作人员不具备相应技能。三是公共消防设施“欠帐”较多。以市政消火栓为例，全区城镇主干道33条，约71公里，按照城市消防设施建设标准，应有516只室外消火栓，实有153只，尚缺少363只，缺口非常大。四是引发火灾的潜在风险大量存在。一些地区招商引资企业在未经消防行政许可的情况下，仓促投入使用，消防安全条件差，滋生了大量先天性火灾隐患。随着大型城市综合体、大跨度厂房等大体量、大空间建筑增多，提出了许多新的火灾预防和扑救课题。外墙保温材料在建筑工程中大量使用，控制不严容易引发火灾事故。“三合一”场所、城中村、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场所等场所面广量大，火灾隐患突出，易导致“小场所酿大事故”。

三、今年全区消防工作任务
一是抓好消防工作组织领导责任的落实。要全面落实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和市政府《关于推进安全发展的意见》，进一步加强对消防工作的统一领导，逐级签订消防工作目标责任书，并将城镇消防规划、公共消防设施、灭火救援装备配备、消防经费保障等作为重点评价要素，加强对工作落实情况的督查检查。要认真宣贯即将出台的《南京市消防条例》，建立政府分管领导牵头、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消防联席会议，定期研究解决消防工作重大问题。加快编制“十二五”消防事业发展专项规划和2011年实施计划，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。
二是抓好部门监管责任的落实。重新修订《政府部门消防工作协调联动机制》，进一步明确联动的内容、方法、程序和要求。各行业、系统主管部门要将消防工作纳入本行业系统管理内容，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消防知识教育培训，对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要相互抄告。具有安全监管职能的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责，严格依法监管社会单位，对发现的火灾隐患及时依法查处。按照《南京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》，积极引导公众聚集场所和易燃易爆企业投保火灾公众责任险，利用市场机制调节火灾风险。

三是抓好公共消防设施建设责任的落实。要加强公共消防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管理，凡公共消防设施不能满足防火和灭火应急救援需要的，要及时增建、改建、配置或进行技术改造。要按照消防规划改造供水管网、修建消火栓、消防水池和天然取水设施，确保消防用水。要根据现代灭火救援的实战需要，购置性能优良、技术含量高的消防车辆装备。
四是抓好社会单位主体责任的落实。深入开展以提高检查消除火灾隐患、组织扑救初起火灾、组织人员疏散逃生和消防宣传教育能力为主要内容的“四个能力”建设，规范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行为。年内，所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“四个能力”建设全部达标。在全区星级宾馆、连锁酒店统一安装消防安全音视频提示系统。在消防设计、施工行业和技术服务机构逐步推行持证上岗制度，年内60%以上的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取得职业技能资格。
五是抓好基层基础建设责任的落实。开展以“无亡人火灾乡镇、街道”和“无火灾行政村、社区”为主要目标的消防安全达标创建活动，确保年内40％以上的乡镇、街道和60％以上的行政村、社区达标。以安监办、派出所等基层组织为依托，推动街道、乡镇、社区、行政村消防机构建设，全区各镇街至少建成1个社区消防工作站，配备专（兼）职消防管理人。
六是抓好火灾隐患整治责任的落实。紧紧围绕“两节”、“两会”、建党90周年等重大活动、重大节点，深入分析影响本地区火灾形势稳定的关键问题，坚持专群结合的工作方针，广泛动员整合社会力量，以高层（地下）建筑、人员密集场所、易燃易爆单位、古建筑等为重点，全力排查整治火灾隐患。要继续实行重大火灾隐患政府挂牌督办，重点督办一批“不放心”居住高层。

七是抓好消防宣传教育责任的落实。大力开展全民消防宣传教育活动，在全区社区建设固定消防宣传橱窗。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学生素质教育内容，推动消防教育“进学校、进课本、进课堂”。年内，重点组织各部门领导干部以及镇长、村“两委”负责人开展培训，提升消防安全管理能力。
同志们，今年消防工作任务十分繁重，希望各镇街、各部门、各单位对照责任书中明确的目标任务，扎扎实实地抓好落实，为实现“十二五”良好开局创造平安稳定的消防安全环境。
我的讲话完了，谢谢大家！

7
—1—


